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投资者及潜在投资者（以下统称为“投资者”）的信息沟通，加深

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形成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

性关系，促进公司诚信自律、规范运做，最终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

股东利益最大化，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指公司按规定通过充分信息披露，并

运用财经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原理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促进投资

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战

略管理行为。 

    第三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 

    1、信息披露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的原则； 

    2、在合规前提下充分、准确披露投资者关心的与公司有关的信

息原则； 

    3、平等对待所有投资者的原则； 

4、高效率、低成本的原则； 



第四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目的 

    1、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

司的了解和认同，提高公司的诚信度，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形

象； 

    2、树立尊重投资者、尊重投资市场的管理理念，建立与投资者

互相尊重的良好关系； 

    3、通过建立与投资者之间通畅的双向沟通渠道，促进公司诚信

自律、规范运做，提高公司透明度，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治理结构。 

    第五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 

    1、公司的发展战略； 

    2、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及运营过程中的其它信息，包括：

公司的生产经营、新产品或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重大投资及其变化、

重大重组、对外生产合作、财务状况、经营业绩、股利分配、管理层

变动、管理模式及其变化、召开股东大会等公司运营过程中的各种信

息； 

    3、企业文化； 

    4、投资者关心的与公司相关的其它信息。 

    第六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1、信息沟通：按有关要求及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进行指定



信息和重大事件的披露；回答分析师、投资者和媒体的咨询；收集、

整理公司投资者的相关信息，将投资者对公司的评价、期望及时传递

到公司决策层； 

    2、定期报告：主持编制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以

及报告文本的设计、印刷、寄送工作； 

    3、筹备会议：筹备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准

备会议材料； 

    4、公共关系：建立并维护与证券监管部门、交易所、行业协会、

新闻媒体等相关机构间的良好关系，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维

护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合作关系，配合媒体的正常报道，安排并协助

公司有关人员接受采访； 

    5、与其它上市公司投资者管理部门、专业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咨

询公司、财经公司等保持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 

    6、网络信息平台建设； 

    7、危机处理：在诉讼、重大重组、关键人员变动、盈利大幅波

动、股票交易异动、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发生后迅速提出有效的处理

方案； 

    8、有利于改善投资者关系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与投资者沟通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公告（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 

    2、股东大会； 

    3、一对一沟通； 

    4、电话咨询； 

    5、邮寄资料及互联网联系； 

    6、广告、媒体或其他宣传资料； 

    7、路演。 

    第八条  根据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应进行披露的信

息必须在第一时间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和指定网站公布。 

    第九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机构设置 

公司董事长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第一责任人；董事会秘书为投资者

关系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公司证券部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职能部

门，由董事会秘书领导，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日常事务。 

    第十条  以适当方式对公司有关人员，特别是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知识的培训。 

    第十一条  公司在展开重大的投资者关系促进活动时，公司董

事、监事、高管人员应积极配合、并接受公司的统一安排、协调。 

第十二条  在不影响生产经营和泄露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公司其 



他职能部门及相关人员有义务协助证券部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具备以下素质和

技能： 

    1、熟悉公司运营、财务、产品等状况，对公司有全面的了解； 

    2、有良好的知识结构，熟悉财务、证券及相关法律法规； 

    3、熟悉证券市场，了解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 

    4、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较强的协调能力，诚实信用，热情耐

心； 

    5、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撰写各类常用文稿及信息披露稿件。 

    第十四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董事签字： 

卢勤        鲍杰军        尹育航        边程        黄建起 

 

 

谭登平           蓝海林           陈雄溢           董伟 

 

日期：2003 年 12 月 3 日    


